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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企业名称
	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处罚措施
	下达决定书时间
	处罚文书号
	备注

	1
	郑号平
	郑号平焚烧废橡胶
	《福建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五条
	处以人民币伍佰元整罚款
	2023-12-15
	闽榕环罚〔2023〕216号
	

	2
	福建省渝鸿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省渝鸿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潘渡镇溪利村临时配套工程隧道石渣堆和加工后的石子堆场未进行覆盖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七条
	处以人民币壹万伍仟肆佰元整罚款
	2024-03-05
	闽榕环罚〔2024〕62号
	

	3
	福建省渝鸿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省渝鸿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蓼沿乡义洋村临时配套工程隧道石渣堆和加工后的石子堆场未进行覆盖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七条
	处以人民币壹万伍仟肆佰元整罚款
	2024-03-05
	闽榕环罚〔2024〕61号
	

	4
	福建省连江县宏晟矿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连江县宏晟矿业有限公司砂石加工项目未办理环评手续，已建设有破碎设备1套，输送带1套，洗砂设备1套；配套建设环保设施有污水罐2个，喷淋设备1套，雾炮机3台，沉淀池3个，洒水车1辆，简易厂房1幢等设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处以人民币壹万叁仟陆佰元整罚款
	2024-03-07
	闽榕环罚〔2024〕51号
	

	5
	福州环美家具有限公司
	该公司3个喷漆房和木工车间正在生产，福州市连江环境监测站人员对该公司的三个厂界点和两个敏感点进行昼间噪声检测,根据监测报告（连环测委〔2023〕025号）监测结果，该公司西南面厂界外1米昼间噪声值为72.9db(A)，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3类区标准即昼间≤65dB(A)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
	处以人民币贰万伍仟壹佰元整罚款
	2024-03-07
	闽榕环罚〔2024〕48号
	

	6
	福建天成佳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天成佳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机制砂建设项目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开工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处以人民币壹万贰仟伍佰元整罚款
	2024-03-20
	闽榕环罚〔2024〕55号
	

	7
	福建省连江县兴源水产有限公司
	福建省连江县兴源水产有限公司生蚝汤生产项目及4吨天然气锅炉项目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开工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处以人民币柒仟柒佰元整罚款
	2024-03-20
	闽榕环罚〔2024〕54号
	



